逹和防火牆買賣維護合約(擬草)

甲方得審閱本契約全部條款內容○日(至少三日)。
當事人條款
立契約書人
（甲方名稱）____達和_________（以下簡稱「甲方」）
（乙方名稱）__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_____（以下簡稱「乙方」）
負責人：
電話：
客戶服務電子郵件：
營業所地址：
統一編號：
第一條（本服務之定義）
甲方購入28台Fortigate 40F 48台，FAZ-150G 1台
甲乙雙方關於本服務之權利義務，依本契約條款訂定之。
第二條（本服務內容）
本服務內容包括下列：
1、 甲方原有Firewall設定移轉至Fortigate 40F。
2、 甲方原有Firewall設定移轉至Fortigate 40F所需之Policy設定。
3、 Firewall放網路規劃中所需的設定。
4、 必需協助28處外點防火VPN可以與總處防火牆連線及Azure VPN連線。
5、 5*8人力服務範置：防火牆(含電話、Mail技術諮詢、視情況到場服務。)
第三條（維護期間）
設備維護期間，自 XXX年XX月XX日 ～ XXX年XX月XX日。
第四條（服務範圍）
在設備維護期間，提供5*8人加服務，範圍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(1)電話技術支援。
(2)Mail技術諮詢。
(3)視狀況至現場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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